编制说明
一、工程概况 
1.工程名称:南苑丽居小区电力接入工程；
2.工程地址：110kV沭城变出线至南苑丽居、110kV南湖变出线至南苑丽居，电力接入
二、工程招标范围： 
电力电缆分支箱、室外电缆、电缆头制安、电缆保护管、电力井等内容 
三、工程量清单编制依据：
1.《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通用安装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6-2013）、《市政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7-2013）；
2.《江苏省安装工程计价定额》（2014）、《江苏省市政工程计价定额》（2014）、《江苏省建设工程费用定额》（2014 年）及江苏省住建厅苏建价(2016)154号文关于营改增后计价依据调整的通知等。
3.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调整建设工程按质论价等费用计取方法的公告〔2018〕第24号，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建筑工人实名制计取方法的公告[2019]19号。 
4.招标人提供的经审查合格施工图纸、审图回复及设计修改通知。 
5.本工程涉及的图集、规范、常规施工组织等相关资料等。 
6.材料价格参照《宿迁工程造价管理》2025年第8期信息指导价及市场价格。 
[bookmark: _GoBack]7.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发布建设工程人工工资指导价的通知，苏建函价[2024]83号；
8.本项目按一般计税法计算。
四、工期、质量、材料、施工等要求：见招标文件、施工图设计文件。 
五、根据发包方要求，结合工程具体情况，本清单作如下说明： 
1.本工程中所有混凝土均采用商品砼； 
2.砂浆采用预拌砂浆； 
3.拖拉管清单项包含道路绿化原状恢复、工作井、接收井等费用；
4、本清单包含线路接入和供电调试费用，结算时不得另行增加项；
5.小区红线范围内不在本次招标内容。 
六、其它说明： 
1.本清单说明作为招标工程量清单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招标清单具有同等效力； 
2.建筑工地扬尘污染防治应做到“八有”，即工地有围挡、道路有硬化、现场有雾化、裸土有覆盖、车辆有冲洗、扬尘有监控、现场有管理、垃圾有收集。具体以“关于印发沭阳县建设领域扬尘防治指导意见的通知，沭住建字[2020]56号”为准。各投标单位在投标报价中充分考虑此费用，中标后按要求履约到位； 
3.本清单所列明的技术(单价)措施项目仅为按常规工艺列项编制,投标人认为列项不齐的，可对照图纸结合自身施工工艺要求，在不改变原有技术(单价)措施项的前提下，自行增加相应的措施项目，中标后不再因技术(单价)措施漏项而增加费用,请投保人综合报价。

